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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定，反對黨在政府內應擔當忠誠的監督和制衡的角色。本文主

要參考吳東野的研究德國政黨政治運作，發現若果反對黨的在憲法和

角色的定位不清，它根本很難發揮其作用 1，然後引用香港的情況，

說明反對黨在政壇中生存所面對的困難和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1.  反對黨的法律的地位：在德國，憲法明文賦與政黨合法的地位。

包括： (a) 為政黨的定義作出解釋； (b) 強調政黨內部組織運作和經

費來源必須具透明度； (c) 制定「政黨法」，肯定政黨的政治地位，

強調政黨「合於憲法且為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不可或缺之一部分」。肯

定的是政府認同和尊重反對黨在自由民主政體存在的價值和在政府

所發揮的作用，縱然反對黨對政府制定的政策加以批評和責難，但是

政府肯定反對黨在政治制度下是重要的合作夥伴。  

 

但在香港的情況，由於《基本法》並沒有為政黨訂下任何法律上的定

位，香港更沒有所謂「政黨法」，因此可以很難預見本港的反對黨，

甚至是少數黨派與政府在法理上建立何等程度的定位。既然缺乏法理

的根基，政府（包括政府領袖）如何看待反對黨和它對反對黨的態度

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若果政府是理解和尊重反對黨的存在和它發揮監

察和制衡的作用，反對黨在政治上能與政府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更

可透過議會的機制彌補政府在制定和推行政策之前出現的不足或缺

失。但若果政府視反對黨為執政的絆腳石，甚至是洪水猛獸，那麼反

對黨不單只與政府之間出現不和的現象，政府更可能利用不同的政治

手段削弱反對黨的勢力，例如： (a) 政府積極吸納經濟和社會精英與

政府組成政治合作／聯盟，以經濟力量（例如暗視商界不給予捐款和
                                                 
1 吳東野：〈從德國政黨政治發展經驗論議反對黨的憲政角色〉，載於《國政研究報告》，2002年
9月 27日，文章的網址為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R-091-0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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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支援反對黨組織）孤立和削弱反對黨； (b) 政治領袖或官員利用

大眾傳媒，以情緒化及煽情的字眼標籤反對黨為「反政府」、「有破壞，

無秩序」、「引起社會不安」、「政治化的根源」、「情緒化」，意圖透過

破壞反對黨的形象，使它得不到大眾的認同而失去支持，最終可重建

政府的威信； (c) 政府更可以利用政治任命吸納反對黨某些黨領袖或

黨員，以圖分化和瓦解反對黨的團結性，削弱其監督政府的實力；(d) 

政府可以成立和扶植親政府的政黨／政團以抗衡反對黨，藉以打擊反

對黨在國會（或議會）的影響力，意圖建立由政府操縱的政黨政治。

當然，政府能透過這些手段得到「有效率」、「有效能」統治的權威形

象，但作為監督政府的反對黨，最終卻成為了政治花瓶，「強政府，

弱反對黨」的形勢使反對黨失去了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  

 

 

2.  反對黨在憲政所擔當的角色：  

根據吳東野的分析，反對黨在德國憲政角色必須符合下列五項規範：

(a) 把反對黨定位成「議會民主的必要部分」、(b) 賦與反對黨「合法

地位」、 (c) 給與反對黨適度的「功能限制」 (d) 界定「反對黨領袖」

的憲政意義、 (e) 強調政黨發展的「機會平等權」。前兩項在本文第 1

部分已提出，筆者認為反對黨必須先為自己和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定

位，才是發揮作用的第一步。  

 

除了上述 (a)及 (b)項肯定和強調反對黨為民主政體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應以法律和憲制來保障以外，反對黨可就其黨的背景和功能發揮

其效用建立其定位，例如若果其中一個反對黨是長於環境保護的專

業，在制定工業發展政策和交通網絡設計方面，他們的影響力可迫使

政府思考這些發展對環境生態帶來哪些影響；更可使政府考慮如何利

用工業發展開展及扶助環保工業，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出路。若果反

對黨是以勞工階層為主，在制定人口政策、勞工政策方面，政府不會

一面倒傾向工商界的看法，在長遠經濟發展、勞動市場的特質各方面

通盤考慮政策的方向。因此，若果反對黨能就自己的特質定位，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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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前景會較為明朗。  

 

此外，反對黨領袖在政府所擔當的角色須作出較明確的界定，才可避

免其權責不足或濫用權力。筆者認為可以參考新西蘭的做法，反黨領

袖有權在某些情況（例如涉及公眾利益）取閱若干保密資料。當然，

反對黨領袖本身必須就政府製定或推行政策時產生的缺失而發揮反

對黨對政府監察、譴責、聯合其他在野黨派否決推行不受歡迎政策、

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  

 

再者，縱觀香港的情況，「反對黨」的勢力嚴重薄弱，一方面它在立

法會裡不是佔大多數議席，無力阻止政府通過一些不受歡迎的議案。

而且，由於《基本法》的局限和政治氣候的變化，香港的「反對黨」

並沒有可能出現西方或部分亞洲國家／地區（例如日本、臺灣）反對

黨一樣，最終成為執政黨。因此，若果香港「反對黨」要自強，最起

碼被政府視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時（或者不會被視為一盤散沙和山

頭主義，沒有團結的可能），不同民主黨派的整合是唯一和別無選擇

的出路。再者，在現時議會和憲法限制之下，香港的「反對黨」可針

對現時特區政府管治時出現的施政過失，訂立明確的目標和提出具體

的建議，並以有效的宣傳渠道讓市民認知，漸漸建立「反對黨」的正

面形象和位置之餘，政府又不會再忽略其力量。  

 

最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政府在態度上應該明白反對黨在政治生活

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與反對黨相處的時候，應抱著尊重、開放和

包容的胸襟，與它建立合作關係，期望進一步改善政府的管治，否則

若果在政府的眼中，反對黨或少數黨只是政府用來裝飾民主政治的工

具，不視它們為工作合作的夥伴和忠誠的批判者，最終只扼殺香港的

政治發展空間。  

 

－ 完 －  


